型煤质量标准技术统一平台

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炼钢型煤的采购标准、让步接受条件及送货要求。

技术要求

2.1检验项目

C、St.d、全水、粒度

2.2检验标准

C≥63%、St.d≤0.50、全水≤3%、粒度：10-60mm，范围内的比例≥90%

2.3让步接受条件

C≥60%、St.d≤0.60、粒度：10-60mm，范围内的比例≥85%

2.4不合格处理

1、碳含量60-63%内，每降低1%，合同降价2%；低于60%双倍扣罚。

2、硫分0.50-0.60%内，每增加0.01%，每吨单价扣2元；超出0.60%双倍扣罚。

3、全水超出3%部分双倍扣重。

4、粒度超出标准在让步范围内，扣超出吨位结算；超出让步标准退货或按超出吨位双倍扣吨。

3.送货要求
厂外设有仓库，自卸车进厂，随时准备发货。
卸货地点

型煤卸至炼钢部辅助上料。

